中投·美达集团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1年第四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美达集团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 2010年8月13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80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18个月，信托期限届满12个月时可提前终止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19层C、D区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郭云钊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 倪娜、李磊、张刚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本信托计划于2010年8月13日成立，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8000万元。

4、 报告期：2011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招商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

本报告期内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折价受让徐州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目标债权。该目标债权转让价款专项用于徐州同创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美达●檀香山南区三期”的建设。截至2011年11月底，20幢叠加中：目前竣工7幢，正在进行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8幢，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实施砌体工程施工5幢；71幢合院中：目前竣工11幢，正在进行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60幢；63幢小院中：目前竣工4幢，正在进行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49幢，尚余10幢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还未进行砌体工程施工。

我司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将坚持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依照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对本信托计划进行尽责管理。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适用时）

 (截至 2011年12月31日，单位:元)

	一、
	实收信托
	       180,000,000.00 

	二、
	资产运用
	182,211,522.51

	1、
	银行存款
	2,211,522.51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000,000.00


3、信托财产专户收支情况

本报告期间，信托财产专户收入1,003,817.91元。

(1)存款息3,817.91元；

(2)投资收益1,000,000.00元。

本报告期间，信托财产专户支出732,034.59元。

(1)托管费183,000.00元；

(2)代理费549,000.00元；

(3)银行手续费34.59元。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信托经理无变更。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无

八、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情况

截至2011年11月30日，借款人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234644.52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19556.94万元，长期投资111752.56万元。总负债189449.43万元，其中短期借款20000万元，预收帐款14144.38万元，其他应付款154361.31万元，资产负债率80.74%。其他应付款中154361.31万元主要为集团下属公司往来款，18000万元为我公司应收债权款。根据公司1-11月份的损益表显示，公司投资收益390.15万，为下属控股公司的利润分红,公司净利润为-2141.54万元（公司本级没有新项目开发，没有可结转的收入，因此公司净利润为负）。
九、担保企业财务情况

截至2011年11月30日，保证人徐州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77334.7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77135.60万元，流动资产项下存货52039.30万元，总负债72331.34万元，其中短期借款10000万元，预收帐款70888.45万元，资产负债率93.53%，计息资产负债率为1.87%。公司开发的檀香山项目因尚未实现交付，不能结转收益，故公司11月份损益表反映的净利润为-1443.578万元。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正常。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录自债务人、担保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二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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